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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石大东发〔2018〕30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 
本研一体化培养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本研一体化培养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7月 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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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 
本研一体化培养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推进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，加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力度，

满足学生多样化成长需求，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学校实施本

研一体化培养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组织领导 

学校成立由校领导担任组长的本研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，研

究培养方案、学生管理、政策支持等方面的重要工作。各学科大

类成立本研一体化工作小组，负责本学科大类培养相关工作。 

本研一体化培养工作由荟萃学院牵头组织，荟萃学院、研究

生院、相关部门协同完成本研一体化培养顶层设计、政策支持、

激励保障、质量跟踪等工作。专业学院负责本研一体化培养的具

体实施，包括：培养方案制定与完善、课程建设、教学改革、师

资配备、科研条件保障、学生学业管理和日常管理等工作。 

二、培养模式 

1.明确目标定位。面向国家能源发展战略需求，培养基础宽

厚、专业精深、综合素质高、创新能力强，能够引领未来能源领

域科技发展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。 

2.实行大类培养。依托学校优势学科，利用校内外优质资源，

按照地球资源类、石油工程类、化学化工类、机械材料类、电气

信息类等学科大类，打通学科基础，实施大类培养模式。 

3.贯通培养方案。统筹考虑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、科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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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实践，系统设计本研贯通的培养方案。重构课程体系，按照学

科大类统一基础课程，整合、新建专业核心课程。 

4.强化创新教育。实行精英教育，配备优质师资，开展基于

问题的探究式、基于项目的参与式、基于案例的讨论式等教学方

法改革。实施全程导师制，前两学年配备学业导师，第三学年开

始配备专业导师，学生在导师指导下开展学习、科学研究和实践

创新。 

三、学业管理 

1.学生选拔 

新生入学后自愿提出申请，综合考察学生的高考成绩、科技

创新、学术潜质等，择优确定入选名单。 

2.动态管理 

（1）学校每学年对本研一体化学生进行考核评定，出现以

下情形之一者，退出本研一体化培养：  

①因违纪受严重警告及以上处分的； 

②因学业困难不适合继续在试点班学习的； 

③学生本人自愿退出试点班的； 

④其他原因不适合继续在试点班学习的。 

（2）第一学年末，各学科大类可从普通班增补优秀学生进

入本研一体化培养，但增补名额不超过转出人数。 

（3）第二学年末，按照双向选择的原则，学生根据学业成

绩、学术志趣等，在所属学科大类内选择主修专业与研究方向。 

（4）第五学年末，综合考虑学生学术志趣、科研潜力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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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博士研究生招生条件等因素，进行硕博分流，确定攻读博士

研究生学生名单。 

3.学籍注册 

本研一体化培养实行弹性学习年限，本硕博基本学习年限一

般为 9年。新生入学后，按照学校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，注册本

科生学籍；第五学年初，统一注册硕士研究生学籍；硕博分流后，

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学生，注册博士研究生学籍。 

4.毕业资格审核 

（1）第四学年学习结束，学生修完本研一体化培养方案前

四学年的课程与环节，达到本科生培养要求，颁发本科毕业证书，

授予学士学位。 

（2）第六学年学习结束，未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资格

的学生，修完本研一体化培养方案前六学年的课程与环节，达到

硕士研究生培养要求，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，授予硕士学位。 

（3）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的学生，修完本研一体

化培养方案的全部课程与环节，达到博士研究生培养要求，颁发

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，授予博士学位。 

（4）退出本研一体化培养的学生，按照以下要求进行毕业

资格审核： 

①第一学年、第二学年退出的，原则上转入高考录取专业进

行学习，毕业资格按照转入专业普通班的培养方案进行审核。 

②第三学年、第四学年退出的，原则上转入分流专业进行学

习，不能参加学校推荐免试研究生。第三学年退出的学生，毕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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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按照转入专业培养方案进行审核。第四学年退出的学生，毕

业资格分段审核，总学分不低于转入专业的总学分要求；必修课

程前三学年按照试点班培养方案审核，第四学年按照转入专业培

养方案审核；选修课程按照转入专业选修要求审核。 

③不能按照要求完成博士研究生学业的，可根据学校相关规

定转入硕士研究生阶段，并按照硕士研究生培养要求进行资格审

核。 

四、激励保障 

1.学校为本研一体化学生的课程学习、科学研究、创新实践

等所需条件给予优先支持。专业学院应积极创造条件，支持高水

平教师参与本研一体化培养工作，专业导师要为学生进实验室、

进课题、进团队提供必备科研条件，保障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培

养效果。 

2.学校设置专项经费，用于本研一体化学生专项奖学金、国

际合作交流等。 

3.学校在奖学金、先进班集体、优良学风班、优秀学生等集

体和个人荣誉评定方面，对本研一体化学生给予适当倾斜。 

（1）国家奖学金：前四学年单列指标，原则上按普通本科

生评选比例的 3倍确定指标；第五学年后，按照学校研究生国家

奖学金评审规定执行。 

（2）优秀奖学金：前四学年，一等奖学金按试点人数的 10%

评定，二等奖学金按试点人数的 20%评定，三等奖学金按试点人

数的 50%评定；注册研究生学籍后，在基本修业年限内学生每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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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享受一等学业奖学金。 

（3）专项奖学金：前三学年，每人每年获得 5000 元的专项

奖学金；第四、五学年，每人每年获得 10000 元的专项奖学金。

如学生退出本研一体化培养，应全额退还已获得的专项奖学金。 

（4）其他奖学金：鼓励专业学院设立学院奖学金，对科技

创新成果突出、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学生进行奖励。 

4.学校为本研一体化学生提供国际合作交流方面的政策支

持，搭建国际化人才培养平台，支持每一位学生在学期间至少有

一次境外联合培养或学术交流的经历，提升学生的国际竞争能

力。 

五、其他 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荟萃学院、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本研一体化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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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本研一体化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名单 

（一）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刘华东  李兆敏 

副组长：冯其红  阎子峰 

成  员：林承焰  孙宝江  杨朝合  刘永红  耿艳峰 

李玉星  宫法明  郭文跃  姚海田  黄  方 

耿彦军  侯影飞  俞继仙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荟萃学院。 

（二）工作小组 

1.地球资源类 

组  长：林承焰 

副组长：刘  华  邓少贵  

成  员：张立强  邱隆伟  张  锋  李振春  王振杰 

2.石油工程类 

组  长：孙宝江 

副组长：陈德春  苏玉亮  刘  刚 

成  员：程远方  李明忠  何利民  杜殿发  张  锐 

崔传智  徐加放  高永海  李  扬  梁法春 

3.化学化工类 

组  长：杨朝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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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蒋文春  刘欣梅  刘  东 

成  员：赵朝成  孙兰义  刘会娥  李  鹏  张庆冬   

卢玉坤 

4.机械材料类 

组  长：刘永红  

副组长：李  伟  石永军 

组  员：王  勇  陈国明  于思荣  韩  彬  蒋文春 

孙建波  纪仁杰  赵东亚  林日忆 

5.电气信息类 

组  长：耿艳峰 

副组长：康忠健  刘伟锋   

成  员：戴永寿  王延江  马文忠  王宇红  任  鹏 

刘  宝  华陈权  赵仁德  任旭虎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中国石油大学(华东)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     2018 年7月6日印发 


